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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车道数：双向 2车道； 

（5）地面道路净空：≥4.5m； 

（6）路面结构标准轴载：BZZ-100 型标准车； 

未列出的技术标准尚应符合相关规范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最终标准以批复的规

划条件为准。 

三、设计范围和内容 

3.1 设计范围 

设计范围包括：规划的国光工业园北侧城市道路全长 471.308m，起点处接联乡

路，终点处接镜湖大道北。 

3.2 工作内容 

负责本项目设计范围内的初步设计（含概算）、施工图设计、树木保护专章编制

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专业内容：路面工程、路基工程、给水工程、雨水工程、污水

工程、照明工程等。 

四、设计要求 

4.1 总体设计要求 

（1）以广州市总体规划、市政专项规划等为指导，确定工程合理建设规模、建

设时序、建设标准，并应考虑社会发展趋势，进行适度超前的设计，体现与时俱进的

功能标准。 

（2）结合区域发展规划、路网规划、防洪排涝规划、现状构建筑物及现状河道、

河涌等自然条件，合理设计道路平纵面线位及横断面布置形式；  

（3）道路标高设计在满足规划标高的基础上与地形结合，减少填挖方量，节省

投资； 

（4）结合各路段交通服务特性，合理布置各类市政管线； 

（5）根据道路区域规划路网合理组织交叉口设计，充分考虑沿线需要布置的交

通附属设施，完善道路的整体风貌景观； 

（6）注重环境保护和景观设计，使道路线形、桥涵、交叉和沿线设施等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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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相协调，同时落实广州市关于海绵城市的要求； 

（7）有利于发挥道路的交通功能，有利于城市交通的集散和疏解、均衡路网流

量、发挥路网整体运行效率以及地区规划的开发和协调。做好慢行交通系统的连续性

设计。 

（8）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组织合理的交通系统，处理好机动车、

非机动车、行人的相互关系，适应城市中心环境建设的需求。 

（9）按照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印发的《广州市道路工程路面结构设计指引》的要

求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相关设计。 

（10）要重点处理好与现状轨道交通线路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理清相互关系，

提出合理的节点实施方案； 

（11）设计应认真收集和整理各项基本资料，充分论证后，合理确定闸泵规模。 

（12）设计团队在投标人员架构基础上，涉其他辅助专业单位或人员，由乙方自

行组织具备专业资格的单位配合开展相关工作，相关材料合法性、合规性等由乙方公

司负责。 

4.2 各专业工程设计要求 

（1）道路及交通工程设计要求 

1、道路与规划设计：道路线位原则上与规划保持一致，局部调整位置应进行分

析比较，并经规划部门的同意方可实施；横断面原则不突破规划红线，组成应进行多

方面比选。 

2、交通组织系统设计：根据片区交通流量预测及路网结构进行设计，使交通保

持畅通、便捷。 

3、道路结构设计：根据交通特性，在确保质量的提前下，尽量经济。 

4、软基处理设计：在方案及初步设计阶段，依据场地地质条件,结合项目实际情

况,进行方案比选设计。 

5、道路标识设计：指引清晰，与广州市风格一致。 

6、交通设施：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力求精简，多杆合一。 

7、交通疏解：为施工期间提供完善的施工方案。 

8、根据广州市最新海绵城市要求开展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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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排水工程设计要求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当地自来水公司及排水公司、水务局意见及建设单位的要

求，结合规划及实际需求，对雨、污管线进行分流设计，并兼顾近期、远期过渡衔接。 

（3）绿化工程设计要求 

道路绿化设计结合片区规划与场地周边绿化现状进行整体设计。在植物品种的选

择上，选用乡土树种，遵守“适地适树”原则。 

（4）照明工程设计要求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行业规范，根据本工程用电特点，因地制宜地搞好服务

区配电系统的规划，确保服务区供配电网架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2、变配电所选址按照接近负荷中心、允许供电半径、进出线方便的原则进行布

置，降低电能损耗，节约有色金属，减少电压损失，提高供电质量。 

3、合理布局，减少迂回和交错，系统设置满足分期实施、逐步发展，远近结合，

灵活多变的要求。 

（5）施工组织设计； 

1、建筑材料选择：尽量做到就地取材，满足耐久性及美观需求。 

2、施工导截流：满足规范标准。 

3、基坑支护：除满足工程本身需要外，还需考虑对周边地基的影响。 

4、主体工程施工：合理确定各分部分项的施工程序、方法、布置及进度。 

5、施工交通运输：合理设计场外及场内交通运输，满足规范标准。 

6、施工工厂设施：满足规范标准。 

7、施工总布置：满足规范标准。 

8、施工总进度：满足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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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初步设计 

本阶段主要在方案设计基础上结合专家评审意见、相关部门征询意见对方案进行

深化和优化。 

在初步设计初期阶段，应根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基础，明确工程规模、建

设目的、设计原则和标准、投资效益、深化设计方案，确定拆迁、征地范围和数量及

相关建议。 

初步设计应包括设计说明书和设计图纸两部分。对于总体方案、节点设计、相关

工程实施时序、施工期间交通组织等重点难点和关键点提供说明，并且提出相应解决

措施。 

初步设计阶段须对总体方案、关键节点设计、施工方案等进行多方案的可实施性

和技术经济性的比较，使设计具备技术可行性、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 

4.5 施工图设计 

1、应严格根据批复的初步设计开展施工图设计，如有不同意见或需进行优化设

计的，需向我部门申请。 

2、设计图纸需准确、不漏项，应有细部设计图纸，设计深度需满足《市政公用

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 

3、工程数量表应准确，为预算编制及招标提供基础资料。 

4、设计单位完成施工图后报施工图审查单位开展施工图审查，根据审查意见进

行修改完善，并配合办理施工图审查备案。 

5、设计单位应将该阶段专业审查意见、设计征询意见、评审意见、施工图审查

意见以及逐条落实情况列入施工图纸说明。 

4.6 工程造价 

按工可批复建安费进行投资控制，编制初步设计概算，并配合初步设计概算报审

工作。投资控制及编制要求具体如下： 

（1）各设计阶段进行各类方案比选时编制造价分析材料，给出造价分析结论。 

（2）严格按照有关部门及甲方相关规定进行编制，概算文件中的开项必须齐全

完整，造价指标必须准确，须满足工程投资控制的要求。 

（3）工程概算须满足甲方信息化管理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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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阶段的造价文件编制需满足对应阶段造价文件深度要求。 

五、设计成果要求 

设计成果文件要求齐全、完整，内容、深度应符合规定，文字说明、图纸要准确

清晰,市政工程各阶段设计应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文件

编制深度规定》、《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设计阶段深度。凡是涉及

到报批报建图纸文件，均需要按专业主管部门的报审要求，按时报送，并负责通过审

批。 

5.1 成果内容要求 

（1）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成果内容包括工程初步设计说明书和设计图纸两部分，主要内容应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初步设计说明书：现状评价及沿线自然概况、工程概况、工程设计（技术标

准，平面、纵断面和横断面设计，结构设计，排水设计和附属工程设计），关键节点

设计和比选，工程概算，存在问题与建议。 

2、各专业设计图纸：总平面图、主要专业平面图、纵断面图、横断面图、主要

结构及工艺设计图，以及相关方案的比较设计图。 

3、各专业工程数量表及工程概算。 

（2）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设计成果内容包括工程施工图设计说明书和设计图纸两部分。主要内容应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施工图设计说明书：现状评价及沿线自然概况、工程概况、工程设计（技术

标准，平面、纵断面和横断面设计，总体设计方案，排水设计和附属工程设计），关

键节点设计。 

2、各专业设计图纸：总平面图、主要专业平面图、纵断面图、横断面图、主要

结构及工艺设计图，结构配筋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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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专业工程数量表。 

 

六、设计配合要求 

6.1 报建配合工作 

负责配合招标人办理从设计阶段到竣工验收阶段所有设计相关的报批报建工作。 

6.2 技术配合工作 

负责施工期间设计理念的贯彻、现场技术支持。参与施工图会审交底，现场施工

问题的协调、现场工程变更、工程验收等相关工作。以及征拆及管线方面的技术配合

工作。 


